






高司双〔2023〕7号


高阳县司法局
关于开展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内部联合随机抽查的通知
各相关股室：
根据高阳县司法局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决定开展2023年内部联合抽查，现将抽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各相关单位抓好贯彻落实。
附件：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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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阳县司法局
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机制，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开展随机抽查工作，根据双随机办相关文件精神及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决定开展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1、 时间安排
2023年9月1日至9月15日
2、 随机抽查对象及比例
司法鉴定中心、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，抽查比例为100%。
3、 抽查部门及内容
高阳县辖区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、司法鉴定中心。
检查内容：
1、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监督检查；
2、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监督检查；
3.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督检查。
四、抽查组织实施
(一)抽查任务分工
协调监督股负责牵头统筹协调此次抽查工作，并做好督导检查、总结上报等相关工作；局各业务股室做好抽查工作落实。
（二）抽查方式及流程
协调监督股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监管平台”）抽取检查对象，按照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名单，随机抽取检查人员，以随机匹配的方式协调配合此次抽查工作。
(3) 抽查结果公示
局各业务股室抽查检查完成后，向协调监督股反馈检查表，协调监督股通过公示平台向社会公示抽查结果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局有关股室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严格按照确定的抽查事项、检查流程和相关要求开展抽查检查，按时完成抽查任务。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根据本实施方案要求，具体细化推进随机抽查的任务和步骤，明确工作进度要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强化过程管控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注重培训宣传。要加强工作人员的随机抽查业务培训，强化执法理念，增强执法能力。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广泛开展宣传报道，为随机抽查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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